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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STF 文件第  86 號  
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

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

 

回應業界對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的關注 
及加強有關宣傳 

 
目的 
 

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勞工處就業界對「工場的呈報」

法定要求的關注的回應及有關加強相關宣傳的事宜。 
 
 
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（第59章）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適用

於食物及相關服務業 
 
2. 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（第59章）第9條，應呈報

工場 1的東主須向勞工處處長遞交以下呈報：－ 

 在該工場首次有任何工業工序展開前或首次有任何工業操

作進行前，以訂明表格（即FIUO-NOT）（見附件1）作

出之工場呈報； 

 在該工場的地點或名稱，或所進行的工業工序或工業操作

的性質擬有所轉變前，以訂明表格（即LD394(S)）（見

附件2）作出之有關該等擬進行的轉換的呈報；及 

 如工場東主的身分有任何變更，在其生效後21天內有關該

變動的呈報。 
 
詳情可瀏覽勞工處網頁： 
 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nywcw.htm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（第59章）第2條，應呈報工場包括(i)任何工廠，而工廠指

任何處所或地方而在其內是進行物品的製造、更改、清洗、修理、裝飾、精加工、出

售前改裝、搗碎或拆除，或在其內是進行物料改變，以及在此等處所或地方的圍場或

場地範圍或範圍內，使用任何非純靠人手操作的機械，或僱用20 人或多於20 人從事體

力勞動工作者；及(ii)任何涉及使用煤氣或使用電力作為動能或發熱的工業經營，而工

業經營包括準備食物以供在準備食物的處所消耗及售賣。 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eng/form/os/pdf/FIUO-NOT.pdf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eng/form/os/pdf/LD394.pdf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nywcw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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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一般情況下，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適用於食物及相關服

務業當中的食肆、食物製造廠、烘製麵包餅食店和工廠食堂等屬

「應呈報工場」的工作場所。 

 
 
回應業界對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的關注及加強有關宣傳 

 
4.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於 2021 年 8 月 25 日舉行了第

二十八次會議，會議期間小組成員對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

十分關注。經討論後，召集人總結各成員的建議，包括（1）勞

工處可透過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為食肆牌照申請提供的

一站式服務，與食肆的工場呈報作統一處理；（2）以電子化方

式保存工場呈報記錄；（3）加強工場呈報的法例要求的宣傳；

以及（4）設立一個限期讓業界補交工場呈報。 
 
5. 就以上業界的建議，勞工處的回應如下。 
 
建議（1） 
 
6. 根據現行「工場的呈報」法例條文，持責者（包括食肆東

主／工廠東主等）須以訂明表格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工場的相關資

料，因此「工場的呈報」只可由勞工處處理。儘管如此，食環署

各類申請牌照（包括食肆、食物製造廠、烘製麵包餅食店和工廠

食堂等）指引內，已加上有關「應呈報工場」法例要求的簡介，

以提醒業界須遵守有關法例。 
 
建議（2） 
 
7. 勞工處在收到「應呈報工場」訂明表格（即「開設應呈報

工場呈報書」）後，會將有關呈報書存入檔案及發出確認收取覆

函。如有需要，「應呈報工場」的東主可向勞工處申請查閱已遞

交並存檔的「開設應呈報工場呈報書」或索取其副本。然而，因

應小組成員的關注，勞工處將研究以電子化方式保存工場呈報記

錄的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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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（3） 
 
8. 勞工處已更新網頁，在職業安全及健康（職安健）頁面下

增設「呈報你的工場及建築工程」的連結，簡介相關法例要求及

方便下載訂明表格。有關連結在上文第 2 段已列出。 
 
9. 另外，勞工處會派員出席由食環署主辦的「申請食肆牌照

講座」，簡述與飲食業相關的職安健資訊，包括「工場的呈報」

法定要求。 
 
10. 勞工處已致函四大飲食業商會，提醒他們「工場的呈報」

法定要求，並尋求商會協助，向其會員宣傳相關信息。  
 

11. 勞工處亦會透過報章專欄及電台節目，向食肆經營者宣傳

「工場的呈報」法定要求。 
 
建議（4） 
 
12. 勞工處處長並沒有獲法例授權可設立寬限期延遲執法，讓

業界補交開設應呈報工場呈報書。 
 
 
未來路向 
 
13. 「應呈報工場」法例訂立目的是讓東主在其工序開展初期，

盡早得到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提供改善工作地點安全和健康的提

示，以確保僱員的工作安全和健康。勞工處會繼續向業界（包括

食物及相關服務業）推廣相關法例，期望僱主、僱員及政府攜手

促進香港的職安健。懇請工作小組成員察悉本文件內容，並提出

意見。 
 
 
 
勞工處 
2021年1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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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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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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